
1 .  會議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時十分恢復進行。  

2 .  下列委員及秘書出席了恢復進行的會議：  

 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 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 陸觀豪先生   

 黃仕進教授   

 何培斌教授   

 許智文教授   

 劉智鵬博士   

 邱榮光博士   

 鄒桂昌教授   

 何立基先生   

 黃令衡先生   

 黎慧雯女士   

 梁慶豐先生   

 邱浩波先生   

 陳福祥先生   

 葉德江先生   

 雷賢達先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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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袁家達先生   

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( 2 )  

 許國新先生  

 環境保護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(策略評估 )  

 楊維德先生  

 地政總署副署長 (一般事務 )  

 林潤棠先生  

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 3  

 王明慧女士  

 規劃署署長  

 凌嘉勤先生  

 

3 .  主席表示至今只有一名預計發言時間為 2 0 分鐘的申述

人到席。委員同意聆聽會休會至上午九時四十分，以確定會否

有更多申述人出席聆聴會。  

[ 陸觀豪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[ 會議於上午九時四十分恢復進行。 ]  

簡介及提問部分  

[ 公開會議 ]  

4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、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到

席上：  

錢敏儀女士  －  規劃署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  

陳冠昌先生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上水 1  

吳曙斌先生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上水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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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N-9495、KTN-R9045－黃麗明  

黃麗明女士  －  申述人  

 

FLN-R9629、KTN-R9179－黃志凌  

FLN-R9736、KTN-R9286－湯漢生  

吳桂勳女士 (東北城規組 )  －  申述人的代表  

 

5 .  主席表示歡迎上述各人到席，並解釋聆聽會的程序。他

表 示 會 議 會 按 「 為 考 慮 有 關 《 古 洞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K T N / 1 》及《粉嶺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F L N / 1 》的

申述及意見所舉行的會議── 出席會議的程序須知」 ( 下稱「會

議程序須知」 ) 進行。「會議程序須知」在會議前已發給所有申

述人／提意見人。他特別強調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由於收到大量申述書和意見書，而且逾 3  4 0 0 名申

述人／提意見人表示會親自或授權一名代表出席聆

聽會作口頭陳述，因此，有需要限制每次口頭陳述

的時間；  

( b )  每 名 申 述 人 ／ 提 意 見 人 會 獲 分 配 1 0 分 鐘 時 間 發

言，不過，安排上會有彈性，以配合申述人／提意

見人的需要，包括容許授權代表累積所代表的申述

人／提意見人獲分配的時間發言、與其他申述人／

提意見人互換獲分配的時間，以及要求延長口頭陳

述的時間；  

( c )  口頭陳述的內容只限關於在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

展示期或申述書公布期內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稱

「城規會」 )提交的申述書／意見書所載的申述／意

見的理據；以及  

( d )  為確保會議順利並有效率地進行，申述人／提意見

人不應長篇大論，重複其他人較早時在同一個會議

上陳述過的相同論點，亦應避免讀出或重複所提交

的申述書／意見書的內容，因為申述書／意見書已

發給委員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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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主席表示，除非獲延長發言時間，否則每次陳述限時 1 0

分鐘。在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獲分配的時間完結前兩分鐘 ，

以及在發言時間完結時，會有計時器提醒他們。  

7 .  主席表示，聆聽會的過程會在網上廣播，而規劃署的代

表在第 4 組第一天 ( 即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) 聆聽會上所作簡

介的錄影片段已上載城規會網站 ，供會議使用，故本節會議不

會再作簡介。他會先按當日向城規會秘書處登記的申述人的編

號，邀請申述人／申述人的代表作口頭陳述。所有已登記的與

會者口頭陳述完畢後，會有答問環節，委員可直接向與會者發

問。  

FLN-R9495、KTN-R9045－黃麗明  

8 .  黃麗明女士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她不明白為何文件第 5 . 5 . 2 B ( 9 ) 段說農業政策與分

區計劃大綱圖無關。城規會應解釋哪個政府部門負

責農業發展；  

( b )  由於提供土地作農業發展是城市規劃的重要一環，

規劃署和城規會不應聲稱會影響農業發展的事宜與

分區計劃大綱圖無關。規劃署和城規會反而應就土

地及規劃制訂更好的政策，使能容納一個更佳的農

業政策；  

( c )  約三、四十年前，農業界別的發展被視為可維持社

會穩定的一個策略。縱使有很多農地被收回作商業

和工業發展，當時餘下的農地未有受到嚴重污染，

而香港人對本身的成就普遍感到自豪。相比之下，

今天香港的經濟由地產界主導，已再無製造業，而

農 地 污 染 是 影 響 我 們 食 物 供 應 的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問

題。與三、四十年前比較，現時我們的境況更糟；  

( d )  政府發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理據，例如缺乏可發

展土地和有需要配合人口增加，只是提倡已過時的

「中環價值」。香港人難以接受以那樣過時的價值

來規劃新發展區。天水圍和將軍澳就是規劃不善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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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致嚴重社會問題的例子。此外亦有其他佐證，顯

示以那樣的方式規劃新發展區並不可行；  

( e )  政 府 在 規 劃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時 ， 聲 稱 興 建

6 0  0 0 0 個房屋單位 (包括 3 6  6 0 0 個資助房屋單位

和 2 3  3 0 0 個私人房屋單位 )供約 1 7 3  0 0 0 名居民

入住，會有助解決房屋問題。政府亦曾用性質類似

的統計數字支持發展東涌、將軍澳和天水圍等新市

鎮。她本人就在天水圍購置了一個私人住宅單位。

明顯地，那些新市鎮的「蝸居」 (因一套內地電視劇

集而流行的用語 ) 將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複製。政府

聲稱用那套已過時的方式規劃新發展區可行，是不

切實際的說法。動用大量公共資源來發展兩個新發

展區的效用應受到質疑；  

( f )  政府應制訂農業政策，而非倡議復耕。政府的現有

及擬議措施 (例如保留農地以及有機農產品的認證和

展銷 )，不足以讓本港的農業界別繼續維持下去。農

業 界 別 真 正 需 要 的 是 能 為 未 來 提 供 路 向 的 農 業 政

策；  

( g )  政府支持復耕的誠意令人懷疑。政府聲稱香港沒有

人願意投身農業界別，但實情是農地被逐漸改作其

他土地用途，以致並無足夠農地供有意從事耕作的

人士使用。政府應從更廣泛長遠的角度制訂農業政

策；  

( h )  儘管過往政府不太重視農業發展，但這並不表示政

府不能修訂政策，給予業界更多支持。不單在創意

產業和娛樂業，甚至在農業發展方面，香港都有很

多須向日本、南韓和新加坡學習的地方。日本和南

韓分別在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以及六十年

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，經歷迅速的經濟發展，結

果使投資和人力從農業流往城市的製造和服務業。

從那時起，兩國更重視農業界別，為食物供應的自

給率訂下目標。新加坡亦把蔬菜供應的自給率定為

至少 1 0 %，同時把土地總面積的 2 . 1 %撥作農業發

展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的蔬菜自給率僅為 1 . 8 % 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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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總面積只有 0 . 7 % 是預留作農業用途。與世界

其他地方相比，香港的農業政策已不合時宜，政府

應對其他國家的農業政策進行更多研究；  

( i )  二零一四年七月及八月，她和朋友到全港的濕貨街

市調查本地食物供應的自給情況。受訪者普遍感到

困擾的是，即使本地食物供應不足，農地還是被出

售作物業發展。調查結果的摘要如下：  

–  所有受訪者都認為食物安全很重要；  

–  9 0 % 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制定有關食物供應

的自給率；  

–  9 5 % 的受訪者認為新界東北的現有農地應予

保留；  

–  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在香港進行復耕可改善他

們的生活；  

–  從其他國家進口食物方面，部分受訪者對從

內地進口的食物是否安全表示關注。他們相

信內地所使用的化肥導致癌症 個案增加。一

些其他受訪者關注到從歐洲或北美洲進口的

食物價格高昂；以及  

–  部分受訪者認為雖然大部分食物是從外地進

口，香港在食物供應方面仍應維持本身的自

給率；  

( j )  根據調查結果，她寫了一篇文章，最近刋登於《信

報財經新聞》。她亦擬備了一些單張，以供委員參

考。她認為政府應進行類似調查，以了解公眾的意

見；以及  

( k )  她總結認為，發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不會解決房屋

問題，而建議的復耕亦不會解決食物供應和食物安

全問題。儘管復耕計劃已經公布，但很多農戶堅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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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其現有家園不遷不拆。對農夫來說，家園是無

法替代的。要農戶為了發展而犧牲家園，既侮辱亦

傷害他們的感情。政府考慮是否開發新發展區時，

要 設 身 處 地 為 農 戶 考 慮 ， 而 不 應 單 看 房 屋 統 計 數

字。  

[ 實際發言時間： 1 7 分鐘 ]  

FLN-R9629、KTN-R9179－黃志凌  

FLN-R9736、KTN-R9286－湯漢生  

9 .  吳桂勳女士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她是東北城規組的成員，她會從年輕的準大學畢業

生的角度提出意見；  

( b ) 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先生均指

出有必要發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，這樣年輕人將來

或會有地方居住。不過，年輕一代卻不相信自己能

負擔得起新發展區的私人房屋單位或符合資格入住

新發展區內的資助房屋單位。政府要年輕人支持發

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並不合理；  

( c )  由於很多大學畢業生須償還學生貸款，根本難以負

擔私人住宅市場的單位。建議在新發展區進行私人

住宅發展未能配合年輕人的需要；  

( d )  儘管大部分劏房位處旺角和深水埗等地區，居住環

境惡劣，但準租客仍趨之若鶩，原因是這些劏房租

金較為廉宜，而且就近有就業機會的地區。雖然她

是沙頭角居民，但她亦想日後住在市區，節省上下

班 的 交 通 時 間 。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對 市 民 毫 不 吸

引，他們都希望在接近工作地點的地區居住。由此

可見，發展新發展區並不能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。

推 行 新 發 展 區 計 劃 是 否 為 香 港 人 而 設 ， 實 令 人 懷

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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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她經常乘搭東鐵從上水或粉嶺往紅磡，留意到東鐵

列車非常擠迫。有一次在上午八時左右，她要等到

第九班列車才能進入頭等車廂，找到一個可站立的

位 置 。 新 界 東 北 新 發 展 區 只 會 為 東 鐵 帶 來 更 多 乘

客，令情況進一步惡化。當局有需要重新考慮新發

展區發展計劃；  

( f )  她得悉當局現正規劃北環線，以連接東鐵的古洞站

與西鐵的錦上路站。可是，所建議的鐵路連接線作

用不大，因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居民不太可能會

繞道經西鐵前往市區；  

( g )  過去兩年，她認識了許多古洞村民。很多村民對前

景感到不明朗。他們的家庭已在該村住了幾代，他

們 不 知 道 能 否 在 不 屬 於 自 己 的 其 他 地 方 繼 續 活 下

去。他們的根就在鄉村，政府把他們如同死物一樣

遷移往其他地方，實屬不當。村民的感受與近年來

失去集體回憶的很多香港人並無分別，政府應不難

明白他們的感受；  

( h )  此外，很多村民難以適應市區的生活方式。對他們

來 說 ， 鄉 村 生 活 是 不 可 代 替 的 。 強 迫 他 們 遷 往 市

區，他們可能不知道怎樣活下去。政府官員應多到

鄉村觀察，了解鄉村與市區的分別；以及  

( i )  她亦想代表東北城規組向城規會提出幾個問題。第

一 ， 是 否 須 把 在 古 洞 北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劃 為

「綠化地帶」的土地收回；第二，是否須為塱原自

然生態公園及其附近的農地進行收地；第三，東北

城規組本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代表約 2 0 0

名申述人向城規會作口頭陳述，故應有共約 2  0 0 0

分鐘的發言時間。對他們來說每分鐘的發言時間都

很 重 要 。 可 是 ， 要 他 們 在 單 一 時 段 內 持 續 發 言

2  0 0 0 分鐘並非切實可行。東北城規組想知道會議

的安排，以便他們可事先為陳述作籌劃。  

[ 實際發言時間： 1 4 分鐘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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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申述人／申述人的代表陳述完畢 ，再無其他申述人登記

在會上發言，主席於是請委員提問。  

1 1 .  一名委員問黃麗明女士曾否與漁農自然護理署 ( 下稱「漁

護署」 ) 討論農業政策。黃女士回應說，她只是普通市民，並無

機會與漁護署討論有關事宜。 像馬寶寶社區農場一樣，她不但

關注有機食物的生產，亦關注農業循環每方面的可持續發展。

然而，漁護署未必是對話的適當政府部門，因為漁護署並非政

策局，未必負責制訂農業政策。農業政策不應僅僅是舉辦農業

展覽、分發種子給公眾或推廣水 耕農業；反之，應是關乎具有

重要策略意義的問題。農業政策應由政府提出和制訂，因為政

府是獲賦予所需權力可以這樣做。  

1 2 .  就吳桂勳女士先前提出的問題，一名委員問規劃專員能

否說明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哪些部分會被收回 ，哪些部分不會被

收回。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規劃專員錢敏儀女士回應 說，只會

收回兩個新發展區內劃作發展用途的地方。劃為 「綠化地帶」

或「自然保育區」地帶的土地 旨在作為發展區與鄉郊地區之間

的緩衝區，是不會被收回的。面積為 3 7 公頃的塱原自然生態公

園，旨在補償因推行新發展區發展計劃而失去的濕地和保存該

處 與 當 地 生 態 密 切 相 關 的 農 耕 作 業 。 塱 原 屬 生 態 價 值 高 的 地

方，是二零零四年新自然保育政策所列的其中一個須優先加強

保育的地點，當局希望有系統的管理可加強對具重要生態價值

的環境的自然保育，而濕地濕耕的方法亦可保存下來。因此，

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內所有私人土地將會收回，由漁護署管理。

為進一步提高該公園的農業和保育價值 ，環保團體和當地農夫

會獲邀參與研究過程，以制訂詳盡的管理計劃。  

1 3 .  錢 女 士 再 說 ， 塱 原 自 然 生 態 公 園 南 北 兩 面 的 兩 個 「 農

業」地帶，以及粉嶺北虎地坳的 1 2 公頃「農業」地帶都不會收

回。有別於其他新市鎮或新發展區，兩個新發展區共有約 9 5 公

頃土地會保存作農業用 途。當局得悉公眾對農業的意見後，已

在兩個新發展區劃設「農業」地帶。「綠化地帶」內的土地 ( 包

括河上鄉附近的風水林和天然生境 )亦不會收回。  

1 4 .  主席說，先前各節會議上亦有人提出關於收地的類似問

題 ， 而 政 府 的 代 表 已 回 覆 ， 相 關 的 錄 音 片 段 已 上 載 城 規 會 網

站 ， 請 吳 桂 勳 女 士 可 聆 聽 這 些 片 段 ， 然 後 據 此 告 知 東 北 城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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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。一般而言，「綠化地帶」內的土地不會收回。至於 塱原自

然生態公園，則有需要收地，以保護對當地生態有利的現有農

耕作業。須留意的是，有很多環保團體支持有關建議。  

1 5 .  一名委員提問，可否在不影響為社會提供更多所需的房

屋及其他設施的情況下，進行復耕以鼓勵農業界別和協助確保

本地農產品的供應。黃麗明女士說家園就像終生伴侶一樣，難

以替代。把馬屎埔發展為市中心並設一所學校後，失去的不單

會是新鮮的農產品，還有 ( a ) 一個減少廚餘和污染的機制 ； ( b )

運 輸 、 物 流 、 食 品 加 工 、 飲 食 供 應 和 生 態 旅 遊 方 面 的 就 業 機

會； ( c ) 促進創意產業的機會，這包括當地的文化藝術 ( 例如馬

寶寶社區農場所展現的 ) ，而這是政府無法複製的東西； ( d ) 與

一些政客建議在堆填區上種菜相比，一個保存生物多樣化和防

止將會發生的食物危機的更妥善方式；以及 ( e ) 一個便於傳統農

耕作業過渡至可持續農業的機會。由於發展新發展區只會導致

本地農業消失而又不能解決房屋問題，建議的發展計劃只會造

成雙輸局面。唯一可從新發展區 發展計劃得益的就是發展商。

當局應盡可能在市區進行所建議的住宅發展，讓珍貴的現有農

地可得以保存。目前預留作農業用途的部分地方位處荒野 ，泥

土須整理多年才可進行耕作。用以發展新發展區的 1  2 0 0 億元

是一筆巨款，政府應考慮撤回新發展區 發展建議，或只用一小

部分款項和土地來解決房屋問題。  

1 6 .  秘書回應吳桂勳女士的提問說，城規會秘書處一直努力

尋找東北城規組的聯絡人，以討論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會

議的安排。若東北城規組的口頭陳述未能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

十七日完成，城規會會安排額外環節，讓其完成餘下獲授權的

口頭陳述。秘書請吳桂勳女士提供東北城規組聯絡人的資料 ，

方便日後與城規會秘書處聯絡。  

1 7 .  吳桂勳女士詢問，假如「綠化地帶」和「農業」地帶不

會收回，是否有任何政策或計劃來管理這些地帶 的土地。主席

回應說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已訂明一塊土地上所准許的土地用途

類別，而食物及衛生局是負責農業政策的政策局。  

1 8 .  由 於 出 席 本 節 會 議 的 申 述 人 ／ 申 述 人 的 代 表 已 陳 述 完

畢，而委員亦再無問題要提出 ，主席多謝申述人、申述人的代

表及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全部於此時離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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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閉門會議 ]  

1 9 .  秘 書 說 ，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( 下 稱 「 地 建 會 」 ) 的 代 表

( K T N - R 9 及 F L N - R 9 )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八日第 3 組第一節會

議上作口頭陳述。其後 ，地建會的代表向城規會提交一封信，

提 供 補 充 資 料 以 支 持 地 建 會 所 提 出 的 在 兩 個 新 發 展 區 增 建 約

2 9  0 0 0 個住宅單位的建議。該信已在席上提交，供委員參閱。

城規會備悉有關資料已納入地建會的原有申述書內。  

2 0 .  秘書又說，由於有大量申述人授權東北城規組向城規會

作口頭陳述，城規會先前曾同意，除已授權東北城規組者的申

述人外，其他申述人應獲邀首先發言，以便城規會有更多時間

聯絡東北城規組，安排口頭陳述。基於上述原因 ，已編排東北

城規組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向城規會作出陳述 ，而該天

是為申述人作出陳述而編排的最後一節會議。如東北城規會需

要多於一節會議作口頭陳述，則可安排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

七日與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( 即提意見人作口頭陳述的第一節

會 議 之 前 ) 之 間 加 開 會 議 。 儘 管 在 聯 絡 東 北 城 規 組 方 面 遇 到 困

難，但秘書處會繼續設法與該組的聯絡人取得聯絡。  

2 1 .  會議於上午十時四十五分休會。  

 


